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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洗涤服务质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洗涤业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接收与交付、洗涤要求、服务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辖区内的宾馆酒店及商业洗涤企业,不适用于医院、辐射、危化等特种行业的

布草及衣物的洗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4287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663-1996 旅店业卫生标准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T 26396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

GBZ/T 160.46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卤代不饱和烃类化合物

SB/T 10271 洗染业开业的专业条件和技术要求

SB/T 10624 洗染业服务经营规范

SB/T 10625 洗染业服务质量要求

SB/T 10989-2013 衣物洗涤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SB/T 10783-201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SB/T

10783-2012 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洗涤（laundry）

利用各种设备、工具等机械力、洗涤剂，在介质(如水、干洗剂等)中对衣物进行清洗的程序。

[SB/T 10783-2012.洗涤术语 5.1]

3.2

水洗（washing）

以水作为介质的洗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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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10783-2012.洗涤术语 5.2]

3.3

干洗（dry cleaning）

以干洗剂作为介质的洗涤方式。

[SB/T 10783-2012.洗涤术语 5.3]

3.4

熨烫 (ironing and pressing)

为恢复衣物的形态和外观，借助于适当工具对其进行加热、加压、冷却、定型的处理程序。

[SB/T 10783-2012.熨烫术语 7.1]

3.5

织补 (darning)

对破损的衣物，按照其原色、原纱、原结构进行修复，使其接近或恢复原貌的操作过程。

[SB/T 10783-2012.织补术语 8.1]

3.6

布草(linen )

指家居和酒店、饮食、美容美发等服务性行业用的床上用品、毛巾、台布、窗帘、椅套、地毯等各

种纺织用品的总称。

3.7

消毒 ( disinfecting)

用紫外线、活性氧、活性氯消毒剂或高温、熏蒸等设备和手段杀灭病菌病毒的过程。

4 基本要求

4.1 经营资质

4.1.1 从事洗涤业的经营者，应当有固定的营业场所，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专用洗涤、保管、污染防治等设施设备，取得营业执照，依法经营。

4.1.2 洗涤企业开业应符合 SB/T 10271 的有关要求。

4.2 经营管理

4.2.1 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有关规定组织经营生产。

4.2.2 应制定各项相关服务的操作规程、服务规范、安全生产制度，有完整的业务流程记录。

4.2.3 洗涤企业在营业场所醒目处应悬挂营业执照、服务项目价目表、客户须知、投诉受理单位及电

话。

4.2.4 应使用印有本企业字号、地址、电话的收取凭证。

http://dict.youdao.com/w/disin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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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应制订从业人员培训计划，岗前应对从业人员的洗涤业务知识与操作技能进行培训，确保洗涤

质量及服务质量。

4.2.6 应实施全过程质量监督，发现问题应采取纠正措施进行解决并进行记录。

4.2.7 应设立质监员岗位，做到质量工作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形成高效、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

4.2.8 应确保洗涤服务达到行业质量标准。特殊情况下，经营者可以根据客户意愿进行保值清洗，但

应由经营者和客户协商一致作出书面洗涤约定，包括清洗费用、服务内容、质量标准和保值额度等。

4.2.9 旅馆业、餐饮企业的布草及客衣应有相对独立的清洗车间及设备，不得用于医院、辐射、危化

等特种行业的布草及衣物洗涤。

4.3 环境与设施要求

4.3.1 从事水洗或干洗的经营者应根据业务范围，配备洗涤服务必要的专业洗涤工具。

4.3.2 洗涤场所内外应整齐清洁，设有专用的洗涤设施、储存设施和运输设备。

4.3.3 洗涤工作场所内房屋建筑应坚固，光线充足，地面、墙面易清洁。

4.3.4 工作场所内应通风良好，可采用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4.3.5 应配备完善的上下水道和环保处理设施，污水及废气排放应符合 GB 4287、GB 8978、GB 13271、

GBZ/T 160.46 的有关规定。

4.3.6 应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配备消防安全设施，安全消防标志应符合 GB 13495 的有关要求。

4.4 人员要求

4.4.1 从业人员上岗前宜取得市县级防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

4.4.2 从事水洗、干洗的从业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4.4.3 应遵守职业道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

4.4.4 接待人员应着工装、佩工牌上岗，仪容仪表端正、大方、整洁

4.4.5 洗涤人员工作时应穿戴洁净的工作衣帽，操作前双手应清洗干净。

4.4.6 应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质检人员，质检人员应由熟悉洗衣洗涤工作、有一定洗涤经验的人

员担任。

4.4.7 设备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安全培训，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

4.5 卫生要求

4.5.1 工作场所应制定健全的卫生管理制度、消毒制度，定期对室内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消毒。

4.5.2 干洗剂应回收利用并定期要求更换，采用机械通风排除工作场所内废气。如使用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3271 的要求。

4.5.3 经洗涤的衣物应符合 SB/T 10989-2013 中 4.7 的卫生要求。

4.5.4 经洗涤的布草应符合 GB 9663-1996 中 3.1的卫生要求。

4.6 安全管理

4.6.1 设施设备应具备安全的防护装置。

4.6.2 机械、电器、压力容器应定期进行安全测试和维护保养，符合安全规定的要求。

4.6.3 使用锅炉的企业应制定蒸汽锅炉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4.6.4 应有相应的防盗、防火措施，配备经过专业安全培训的专职或兼职安全员。

4.6.5 下班前应安排专人检查洗涤场所，消除安全隐患。

4.6.6 应按照 GB/T 26396 的要求，正确选择和使用洗涤用品。

4.6.7 应按照 GB 15603 的要求贮存易燃、易爆、易腐蚀的洗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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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收与交付

5.1 衣物接收

5.1.1 应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真实信息，对客户提出或询问的有关问题，做真实正确的答复。

5.1.2 收取客户衣物时，应检查衣袋内是否有遗留物品，饰物及辅件是否齐全，衣物的破损及脏净程

度等情况。

5.1.3 应认真填写收取凭证，凭证应包括下列内容:衣物名称、数量、颜色、瑕疵状况、服务内容、收

费价格、收取日期、客户姓名、地址、电话及监督电话等，参见附录 A。宾馆酒店洗衣部门收取客人衣

物时应认真填写酒店洗衣单，参见附录 B。

5.1.4 应提示客户将易损、易腐蚀及贵重的饰物或辅件取下自行保管，并在收取凭证上注明。

5.1.5 应明确洗涤方式，对衣物的新旧程度、脏净程度、衣物面料质地、性能变化程度（标准允许范

围内）、洗涤效果应向客户讲明，取得客户当面确认并在收取凭证上注明。

5.1.6 对确实不易洗涤或有不能除净的顽固性污渍，应告知客户并进行协商，确认洗涤效果，取得客

户当面确认并在收取凭证上注明。

5.1.7 凭证填写完毕后，应与客户分别签名、单位盖章。收取凭证应一式三联，一联存根，一联附在

加工的衣物上。另一联交客户保存，作为领取衣物的凭证。

5.2 衣物交付

5.2.1 应严格遵守各工序衣物的交接手续，保持良好的衣物保管条件，防止丢失或损坏。

5.2.2 应根据约定完成洗涤、熨烫等服务项目，在规定的或与客户事先约好的时间内交付，不得擅自

更改。

5.2.3 洗涤后的衣物或布草，经检验合格后，折叠平整，包装完好，根据客户的收取凭证核对无误后，

交付客户。

5.2.4 客户收取凭证丢失，应凭本人身份证件办理交付手续。

5.3 企业间的接收与交付

接收企业布草及衣物时，应签订洗涤合同，并按合同约定接收与交付。合同内容应包含洗涤物的来

源、类型、数量、瑕疵状况、洗涤方式、服务费用计算、服务约定、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

6 洗涤要求

6.1 操作流程

6.1.1 水洗

6.1.1.1 衣物水洗

6.1.1.1.1 检查分类：根据衣物颜色、质地、污渍程度进行分类，检查衣物的纽扣、拉练、洗涤说明

以及装饰物品，参考洗涤说明决定是手洗还是机洗。

6.1.1.1.2 预去渍：将重污衣物浸入水中或用清洁剂轻轻的刷洗直到污迹去除。

6.1.1.1.3 手洗：易撕破、掉色、变形的衣物应手洗。

6.1.1.1.4 机洗和脱水：根据衣物颜色、质地、污渍种类，选择合适的洗涤剂，确定合适的洗涤程序

和时间，来实现去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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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5 烘干（晾干）：衣物根据洗涤说明选择是平坦或挂在衣架上晾干；或用烘干机烘干，烘干

时需注意烘干温度。

6.1.1.1.6 熨烫：熨烫使衣物达到平整、挺括的效果，并达到消毒目的。

6.1.1.1.7 质检：质检人员应对洗涤后的衣物质量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应返工重新处理。

6.1.1.1.8 包装：将衣物折叠平整，包装完好，等待客人上门来取或按约定送达。

6.1.1.2 布草水洗

6.1.1.2.1 检查分类：按布草颜色、质地、污渍程度进行分类处理, 使洗涤具有针对性。

6.1.1.2.2 预洗：利用水和机械作用力的作用，去除洗织物上的水溶性污垢，为主洗去污奠定良好的

基础。一般布草至少应冲水一次。

6.1.1.2.3 主洗：根据污垢种类、污垢程度，以及污垢在布草上存在的时间，选择合适的洗涤剂，确

定合适的洗涤温度和时间，来实现去污目的。

6.1.1.2.4 漂白消毒：此过程是去除主洗步骤中不能完全去掉的色素类污垢，增加布草的观赏感，并

达到消毒目的。操作中应控制水温，同时根据污垢类型及织物结构控制好漂白剂的投放量和投放时间。

6.1.1.2.5 漂洗和过水：应保持一定的温度 30℃～50℃，让布草中残存含有污垢的洗液成分向水中扩

散，随水排掉。

6.1.1.2.6 过酸中和：洗涤中通常使用的洗涤剂呈碱性，应加入中和剂进行过酸中和，使布草的酸碱

度接近人体皮肤的酸碱度，最终 pH 值达到 6.5～7.0。

6.1.1.2.7 脱水：利用洗衣设备滚筒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使滚筒内织物含水量最大限度地减低。

6.1.1.2.8 后处理：将洗净的布草根据不同用途进行柔软或上浆处理。

6.1.1.2.9 烘干：使用烘干机设定合适温度及时间将布草烘干。

6.1.1.2.10 整烫消毒：熨烫使布草达到达平整、挺阔、整洁美观的效果，并达到消毒目的。

6.1.1.2.11 质检：质检人员应对洗涤后的布草质量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应返工重新处理。

6.1.1.2.12 包装：将洗净的布草分类打包，包装整齐、不外露，确保在运送过程中不发生污染和损坏。

6.1.1.2.13 发货：按照商家要求，根据订单要求核对布草数量，按时将洗净布草送达。

6.1.2 干洗

6.1.2.1 检查分类：应认真识别衣物布料、污迹性质，选择使用正确的洗涤方法，确保洗涤质量。应

检查衣物上的扣子和饰物在溶剂中洗涤是否会变形或溶解，若易变形，应在洗涤前取下。

6.1.2.2 预去渍：人工用助剂将污染严重的污垢和不溶于干洗溶剂的污渍（如果汁、指甲油、油漆、

墨水等）进行预先的处理。去渍原则是在不伤害织物纤维和色泽的情况下尽量去除。

6.1.2.3 干洗：将预处理过的衣物放进干洗机中，用干洗溶剂进行全面地洗涤并甩（烘）干。

6.1.2.4 熨烫消毒：熨烫使衣物达到美观、挺括、整齐、平滑的效果，并起到杀灭各种细菌、寄生虫

的消毒作用。

6.1.2.5 质检：质检人员应对洗涤后的衣物干洗质量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应返工重新处理。

6.1.2.6 包装：将衣物折叠平整，包装完好，等待客人上门来取或按约定送达。

6.2 质量要求

6.2.1 水洗

6.2.1.1 各类不同质地的衣物经洗涤后，应达到各部位洗净，不变色、串色、搭色，无损伤、异味。

6.2.1.2 去除衣物上的污渍应不损面料、不褪色。



DB46/T 349—2016

6

6.2.1.3 布草类经洗涤后应洁净清爽，不泛灰、泛黄，无损伤、异味，外观整齐无明显变形，酸碱度

pH 值应达到中性。

6.2.1.4 毛巾类纺织品经洗涤后应洁白、透亮，无污渍、异味，手感柔软蓬松。

6.2.2 干洗

6.2.2.1 洗涤后衣物无损伤、不起毛球（特殊、松结构组织织物除外），不串色、搭色，无花绺、沾

渍、异味。

6.2.2.2 应在不伤衣物的质地条件下去除污渍，不留痕迹（特殊面料织物与客户约定情况除外）。

6.2.2.3 衣物的辅件、饰物等不短缺、不受损。

6.2.3 熨烫

6.2.3.1 衣物熨烫应平整、挺括、线条齐直、整洁美观。

6.2.3.2 衣物熨烫应自然平服，不变形、漏烫，无死褶、亮光、烫痕。

6.2.3.3 布草熨烫应保证干燥，折叠后平整、无褶皱。

6.2.4 衣物织补

6.2.4.1 织补使用的原材料与织补物的质地、颜色、规格相一致。

6.2.4.2 织补后的部位与原织物的质地、颜色、经纬组织、密度和花纹变化相一致；对特殊的料子，

特殊复杂花纹纺织物的纺织，在密度和纹路上的变化应大致相同。

6.2.4.3 织补后织物表面平服，无残丝、毛屑，四周接口严密，工艺细致，织补牢固，外观良好。

6.2.4.4 针织衣物织补后线圈均匀，松紧适度，无轴缩或鼓痕的现象。

6.2.4.5 织补后应熨烫织补处，熨烫平服、光洁。

7 服务改进

7.1 应制定服务质量监测计划并严格执行，定期进行质量分析。

7.2 应设立投诉电话，接受客户投诉。

7.3 服务过程中出现投诉纠纷时，应妥善解决，避免发生冲突。

7.4 应建立服务质量检查和评定制度，定期对员工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评定，奖优罚劣。

7.5 应建立客户满意度调查、回访机制，及时收集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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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收取凭证

XX洗涤公司收取凭证

店址： 收送热线： 编号：

客户姓名： 电话： 地址：

收衣日期：
特别要求：

交衣日期：

名称 数量 颜色 服务内容 单价 金额 备注

总计：

名称 数量（件） 名称 数量（件）

检查

瑕疵

状况

1.起皱起泡 2.汗渍污渍

3.色花色泛 4.返黄

5.磨损破损 6.缺纽扣

7.勾排丝 8.极光

9.起球 10.缩水

11.脱线 12.硬化搭色

13.修补过 14.蛀洞

15.霉斑 其他特殊情况

收件人签字： 客户签字：

日期： 日期

备注：

1. 服务内容包括干洗、水洗、熨烫及其他特别要求。

2. 本店按照送洗衣物上的洗涤标识操作，经洗涤后出现的非洗涤质量事故问题，本店不负责任。

3. 客户对本店的洗涤服务质量不满意的，可在取衣后的两天内持原始凭证向本店提出。

4. 客户在送交衣物前应自行检查衣物内有无遗留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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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酒店洗衣单

XX宾馆/酒店洗衣单

编号：

姓名： 日期： 房号： 特快 □

品种 数量（件） 瑕疵状况 单价 收费

干洗

西装上衣 XX

西裤 XX

衬衫 XX

水洗

外套 XX

T 恤 XX

净烫

衬衣 XX

客人签字：

客人核数（件）

酒店核数（件）

加快服务费

总计金额

接收时间： 收回时间：

签名 ： 签名：

备注：

1.此表格应由客人填写及签字。

2.上午 11 点前所收衣物，当日下午 6 点前送达。11点之后收衣，第二天上午 12点送回。

3.瑕疵状况包括污渍、泛黄、起球、缺纽扣、破损、蛀洞、脱线、勾排丝、硬化、缩水等情况。

4.送洗衣物的数量应当面向收洗人点清。

5.特快服务可在 4 小时内送回，加收百分之百的加快服务费。

6.相关投诉应在 24 小时内提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